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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採購稽核小組 

114 年度稽核監督所見採購缺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情形 

一、前言 

金門縣採購稽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依「金門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作

業要點」規定，執行稽核監督本縣各機關及所轄鄉（鎮）辦理採購有無違反政

府採購相關法令。114 年度總計稽核 216 件，其中專案稽核 60件、書面稽核

156 件。 

經統計 114 年度金門縣各機關及所轄鄉（鎮）受稽核案件之缺失態樣，依各採

購階段錯誤態樣占比顯示（圖 1），近三成集中於開標審標決標廢標階段，次為

準備招標文件階段；又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顯示（圖 2），準備招標文件占

多數缺失。 

進一步統計受稽核案件常見通案性缺失項目（圖 3）發現，以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及第 46 條各違反 19 次最多；準備招標文件相關缺失（109.09.14 版錯誤態

樣 1 之 9）16 次次之；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項違反 15次再次之。 

整體而言，114年度缺失率高達 92.6%（200 件有缺失/216件總案件），顯示本

縣採購作業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茲為減少上開類案缺失重複發生，本小組經詳列 114年度受稽核案件之採購缺

失態樣，逐一針對缺失研擬改善建議，並彙整「114年度稽核監督所見採購缺

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供本縣各機關及所轄鄉（鎮）參考，希冀有效提

升採購案件品質，俾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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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分析 

. 

（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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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政府採購錯誤 

行為態樣 

總次

數 

百分

比 

一 準備招標文件 192 18% 

二 訂定廠商資格 117 11% 

三 訂定技術規格 99 10% 

四 押標金保證金 15 1% 

五 決定招標方式 83 8% 

六 刊登招標公告 47 5% 

七 領標投標程序 36 3% 

八 開標程序 101 10% 

九 審標程序 126 12% 

十 決標程序 67 6% 

十一 履約程序 138 13% 

十二 其他不法不當行為 16 2% 

O 無缺失 12 1%  
小計 1049 100% 

準備招標文件18%

訂定廠商資格

11%

訂定技術規格

10%

押標金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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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招標公告

5%

領標投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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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程序

10%

審標程序

12%

決標程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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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不法不當行為

2%
無缺失

1%

（一）各採購階段錯誤態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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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案件常見通案性缺失項目-前 20大違反法條統計： 

排

名 
違反法條/規定 

違反 

次數 
主要內容 

1 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 19 履約管理 

2 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 19 底價訂定 

3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1 之 9

（109.09.14 版本） 
16 準備招標文件缺失 

4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 15 採購前置準備 

5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 條 13 初審準備程序 

6 政府採購法第 61 條 13 決標後公告階段 

7 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 9 
投標廠商不合格情形

的處理原則 

8 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6 款 8 開標審查 

9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2項 7 評選委員遴選準備 

10 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 7 履約管理 

11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 7 評選委員會成立階段 

12 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之 1 7 工程規劃設計 

13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6 之 7 

（103.12.05 版本） 
7 刊登招標公告 

14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1項 6 評選委員會成立 

15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 6 開標紀錄 

16 工程企字第 1130100288 號函 6 審標及決標階段程序 

17 政府採購法第 29 條第 3 項 6 招標文件準備 

18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 5 招標階段保密程序 

19 工程稽字第 90046660 號函 5 招標文件準備 

20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 5 評選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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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稽核監督所見採購缺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令依據 

一、準備招標文件及刊登招標公告 

1 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

例如：數量或數據有誤、前

後矛盾、引用過時或失效

之資料、契約範本未使用

最新版本、投標須知未使

用最新工程會文件 

機關於辦理採購前，應先

確定相關法規是否更新或

刪除，依最新規定製作招

標文件，亦須加強行政複

核作業，避免資料錯漏。應

參考使用工程會最新公布

之各項招標文件範本，於

首頁註記引用該會範本版

次及時間。 

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序號(113.12.05)1之3、

及（109.09.14）1之 9、工

程會 102年 5月 13日工程

稽字第 10200169940號函 

2 招標文件載有「不得異議」

或「絕無異議」等字樣致違

反法規規定，例如：施工規

範載有廠商不得異議、標

單預列減價欄位 

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

審標及決標之爭議，得依

政府採購法第 6 章規定提

出異議、申訴等救濟權利，

爰機關應避免載列「不得

異議」類似字樣於招標文

件內，以免限縮廠商法定

權利。 

政府採購法第 74條、第 75

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序號 1之 4 

3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之

「檢舉受理單位」部分，未

完整載明相關資訊，例如：

檢舉受理單位地址資訊不

當、未載明檢舉電話等資

訊、檢舉受理單位資訊漏

列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應確

實載明受理檢舉管道，包

括中央採購稽核小組、金

門縣採購稽核小組聯絡電

話與傳真及地址、法務部

調查局金門縣調查站及法

務部廉政署之檢舉電話及

信箱，以維護廠商權益，避

免採購程序上之爭議。 

工程會 90年 11月 27日工

程稽字第 90046660號函、

工程會 100年 7月 21日工

程企字第 10000260990 號

函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編列

未採量化計價，未就可量

化部分儘量分解細項計

費，例如：安全衛生費編列

未符規定、預算總表未編

列安全衛生費 

機關辦理採購時應參考工

程會「公共工程安全衛生

項目編列參考附表」，檢視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編列

採量化計價，以落實安全

衛生經費執行。 

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之 1、

工程會 102年 8月 15日工

程管字第 10200286900 號

函 

5 過當限制投標廠商資格， 機關辦理各類採購，應於 政府採購法第 37條、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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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廠商資格規定文件

競合(公告、須知、檢核

表)、非特殊或巨額採購卻

訂定特定資格、廠商資格

摘要內容過於簡略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

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2條

至第 5 條規定範圍，視採

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

要，合理訂定投標廠商資

格，不可訂定過當造成限

制競爭。 

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

購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5

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序號 2之 2 

6 招標公告等相關文件內容

過簡或資訊不完整，例如：

內部簽呈出現勞務契約字

樣(實為財物採購)、招標

案名稱未修改、招標文件

應載明事項漏未載明、部

分內容僅記載「詳招標公

告」 

招標文件應詳實記載相關

內容，包括採購標的、數

量、規格、履約期限等，以

利投標廠商遵循。各類採

購(工程、財物、勞務)應使

用對應之契約範本。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

號 1之 11 

7 未將「公有建築物施工階

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或「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

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納入

工程採購契約及委託技術

服務契約內；或雖有檢附，

所附之權責分工表未依個

案訂明相關完成期限及未

於期限內完成之懲罰標準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應使

用工程會發布之最新版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

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或「公

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

權責分工表」，並明定權責

分工表各期程之完成期

限、懲罰標準，俾以釐清施

工階段起造人、承造人、設

計人、監造人及專案管理

單位彼此間之權責，減少

履約爭議。 

工程會 97年 1月 8日工程

管字第 09700011700號函 

8 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分別於

投標時、開工前檢附相關

切結書，未依個案性質納

入，例如：財物採購，無須

將該工程會規定切結書納

入招標文件 

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或

工程採購，應將工程會發

布之「廠商參與公共工程

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納

入招標文件，並規定廠商

於投標或開工前檢附切結

書，以提醒技術服務或工

程廠商注意法令規定。 

工程會 95 年 3 月 15 日工

程企字第 09500090960 號

函、工程會 97年 2月 4日

工程企字第 09700056250

號函 

9 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不當

將服務建議書「份數」列為

資格審查項目 

機關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

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

小、裝訂方式、正副本標示

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

號 1 之 5、工程會 96 年 5

月 8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6001825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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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為不合格標。請注意勿

於招標文件(含投標廠商

文件審查表)規定廠商服

務建議書「份數」不符者即

為不合格標。 

10 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但未以密件辦理，例

如：招標文件保密措施不

足、招標文件未依規定保

密、招標階段預算總表未

量化編列、採購預算金額

與招標金額不符 

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相關簽辦文件應註明

密件。機關應於招標公告

刊登前，加強招標文件保

密作業。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

號 1之 2 

二、刊登招標公告 

11 招標公告與招標文件之內

容不一致，例如：開標時

間、履約期限不一致、押標

金有效期、保證金金額不

一致、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不明確、電子投標規定不

一致、預算金額、預計金額

填載錯誤、採購金額界定

錯誤 

機關辦理採購案件刊登招

標公告，應於傳輸前加強

行政複核作業，確認已依

招標文件檢核公告內容，

避免招標公告與招標文件

內容有不一致情形而衍生

爭議。特別注意開標時間、

地點、履約期限、保證金等

關鍵資訊應一致。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

辦法第 7 條、政府採購錯

誤行為態樣 (113.12.05)

序號 6之 7、6之 8 

12 等標期違反規定，例如：等

標期與招標文件不符、等

標期不足、未考慮案件之

複雜度及廠商備標時間 

機關辦理各類採購案件，

應視案件之規模、複雜程

度及性質，考量廠商準備

投標文件所必需之時間

「合理」訂定等標期，不得

逕以下限期限定之。公告

金額以上之採購，其等標

期不得少於招標期限標準

規定之日數。 

政府採購法第 28條、招標

期限標準第 11條第 2項、

工程會 93年 6月 7日工程

企字第 09300219880號函 

13 招標公告資訊不完整或錯

誤，例如：概述表截止投標

日、等標期與公告不符、流

標紀錄刊登公報日期錯

誤、招標公告開標地點及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不明

確、招標公告未載明電子

機關刊登招標公告時，應

確實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

報發行辦法規定，完整填

載各項資訊，並加強行政

複核作業。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

辦法第 4 條、第 7 條、第

12 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

態樣序號 6之 3 



7 
 

投標文件、補助金額填載

不一致 

14 招標公告未明確載明必要

事項，例如：未載明印花稅

繳納規定、廠商開標時未

依規定到場者之處理、招

標的之功能效益等說明缺

漏、契約是否依物價指數

調整未說明 

招標公告應明確載明採購

標的、數量、預算金額、投

標文件遞送方式及期限、

開標時間及地點等事項，

並應載明廠商應自行履行

之主要部分、物價指數調

整等重要資訊。 

政府採購法第 27 條第 3

項、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

發行辦法 

三、廠商資格訂定 

15 巨額採購相關作業未依規

定辦理，例如：巨額採購效

益分析未依規定製作/內

容欠缺、未提供巨額採購

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巨

額採購未訂定特定資格或

說明理由、巨額工程未成

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巨額勞務採購採最低標未

訂定履約能力資格 

機關辦理巨額採購，應依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

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規定

1.訂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

格，未訂定者應敘明理由。 

2.依同標準第 5 條規定製

作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 

3.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 

4.採最低標決標者，應訂

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

資格。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

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4項、第 5條、政府採購錯

誤行為態樣序號 2之 2 

16 營造業相關資格規定不

符，例如：未註明丙等(含

以上)綜合營造業、營造業

承攬工程造價限額規定不

符、工程造價限額規定不

符、投標廠商基本資格不

符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依

營造業法及「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

標準」規定，明確訂定投標

廠商應具備之營造業登

記、等級及承攬工程造價

限額等資格。 

營造業法、投標廠商資格

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

準第 13條 

17 投標廠商資格文件審查表

將不應列入之項目納入審

查，例如：將聲明書、服務

建議書列為資格審查項

目、資格審查表與投標須

知不一致、電子領標憑證

規定不符規定、資格審查

表不當將電子領標憑證列

為審查項目 

投標廠商資格審查應依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

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辦理，

不得將非屬廠商資格之文

件(如聲明書、服務建議

書、電子領標憑證)列為資

格審查項目。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

額採購認定標準、工程會

96 年 5 月 8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825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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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投標廠商資格與履歷未公

告或查詢不完整，例如：廠

商資格摘要內容過於簡

略、投標廠商資格之營業

項目代碼未列印查詢結

果、招標公告是否訂有與

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填「否」，惟投標須知卻訂

有履約能力基本資格 

機關應依採購案件特性及

實際需要，合理訂定投標

廠商資格，並於招標公告

明確載明。招標公告與投

標須知關於廠商資格之規

定應一致。 

政府採購法第 36條、第 37

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四、評選委員會組織及作業 

19 採購評選委員會未依規定

成立或組織不符，例如：評

選委員會未於招標前成

立、評選委員會組織不符

規定、採購公告未成立審

查小組、採購評選委員會

組織章則未規定 

機關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

織準則」規定，評選委員會

應於招標前成立(如有前

例或條件簡單之情形，可

於開標前成立)。巨額採購

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

組。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3條   

20 採購評選委員會未設置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或設置

方式不符規定 

機關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應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

織準則」第 7 條規定，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應由機

關內部人員擔任，其中召

集人應由機關首長擔任，

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指定機關內之一級主管

以上人員擔任。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7條 

21 評選委員人數或組成比例

不符規定，例如：評選委員

人數引用法規錯誤(5-17

人，應為 5人以上)、評選

委員會人數不符、評選委

員組成比例不符(專家學

者人數不足)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人數

為 5 人以上，專家學者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4條 

22 評選委員受聘同意書及切

結書不完整，例如：未見徵

詢外聘委員書面同意書及

切結書、評選委員意願調

機關聘請外聘委員前，應

徵詢其書面同意，並請其

簽署利益迴避切結書。評

選委員受聘同意書應載明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4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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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不完整、聘兼委員未

有同意之佐證資料、欠缺

委員消極資格查詢、委員

須知及切結書送達不明確 

委員姓名、服務機關、職

稱、專長等資訊，切結書應

包含利益迴避、保密等事

項。 

23 評選委員名單保密不當，

例如：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未以密件送達委員、評

選委員名單公開時機延

遲、評選委員名單未註明

密件、評選委員相關文件

未以密件處理、評選委員

及開會通知未註明密件、

評選委員聘函未以密件方

式發函 

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之簽辦公文，應註明為密

件，並置於密件專用封套

內;評選委員名單尚未公

開者，開會通知單及會議

紀錄亦應註明為密件，對

各委員分繕發文。評選委

員名單應於開始評選前公

開。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6條第 1項、第 2項、 

24 投標文件未依規定密件處

理，例如：廠商投標文件未

於開標前密封後送予各委

員、投標文件未註明密件 

機關辦理評選，投標廠商

之投標文件應於開標後、

評選前，以密件方式分送

各評選委員。 

政府採購法第 34條 

25 工作小組相關作業不符規

定，例如：工作小組初審意

見內容不完整、工作小組

初審意見內容過簡、工作

小組成員資格未載明、工

作小組成員未取得書面同

意、工作小組未載明人員

職稱專長及初審意見、工

作小組組成及初審意見報

告不符規定、未成立工作

小組、未成立工作小組做

初審  

採購評選委員會得視採購

案件之特性及需要，決定

應否成立工作小組。工作

小組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

之初審意見，應載明受評

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

容是否具可行性，並符合

招標文件所定之目的、功

能、需求等，及載明受評廠

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

性。工作小組成員應載明

職稱、專長。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8 條、採購評選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 3條 

26 評選項目及配分不符規

定，例如：評選項目配分與

規格不符、評選項目未由

評選委員訂定、評選項目

權重不相稱、評選標準未

載明評分方式、評選辦法

未明確訂定 

評選項目及其配分，應由

採購評選委員會於招標文

件訂定或審定。評選項目

之配分權重應與該項目之

重要性相當。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6 條、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第 9條 

五、評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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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評選會議程序不符規定，

例如：評選會議未依規定

辦理、評選會議開始前應

確認委員身分、評選委員

缺席處理不當、評選委員

未依規定迴避、評選委員

迴避機制未建置、評選委

員迴避未見書面意願 

採購評選委員會開會時，

應確認出席委員身分，並

請委員簽到。委員如有應

自行迴避之情形，應主動

提出;機關發現委員有應

迴避情形，應請其迴避。委

員不克出席時，應依規定

處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9 條、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 

28 評選委員評分或審查不符

規定，例如：評選委員評分

結果差異未討論、評選討

論流程未記錄、不同委員

評分差異大未議決或複

評、未發函徵詢委員評審

意見 

採購評選委員應於機關備

具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

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

位，並簽名或蓋章。不同評

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

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委

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

辦理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6條、第 6條之 1、最有

利標評選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 

29 評選總表不符規定，例如：

評選總表格式不完整、評

選總表其他記事欄未填

「是/否」、評選總表未填

寫職業、評選總表計算錯

誤、評選委員綜合意見表

及評比表誤植 

機關於委員評選後彙整製

作總表，應依「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第 6 條之

1第 2項規定，載明各受評

廠商名稱及標價、委員會

全部委員姓名、職業、評選

優勝廠商或評定最有利標

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各

出席委員對於各受評廠商

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

全部出席委員對各受評廠

商之總評選結果等事項，

並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

名或蓋章。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6條之 1第 2項 

30 評選會議紀錄不符規定，

例如：評選會議紀錄缺出

席委員簽名、評選會議紀

錄未依規定、評選會議未

確認委員簽到、評選會議

紀錄內容錯誤、評選委員

會審議紀錄未完整、會議

紀錄應載事項不完整、評

選委員通知單未說明評選

評選委員會會議應作成紀

錄，並由出席委員全體簽

名。會議紀錄應載明開會

時間、地點、出席委員、評

選過程、評選結果等事項。

評選會議紀錄於評選委員

名單公開前應予保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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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評選會議紀錄保密

未依規定 

31 評選結果通知不符規定，

例如：評選結果未通知投

標廠商並敘明原因、未獲

選廠商通知未敘明其原

因、決標結果未依規定通

知廠商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

評選，應將評選結果通知

投標廠商，對不合格或未

獲選之廠商敘明其原因，

並載明救濟期間及方式。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 7條第 2項 

32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適用錯

誤，例如：最有利標序位法

適用錯誤、評選文字未依

最有利標評選法第十五條

之一規定、決標評選階段

未載明適用該款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應

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規

定辦理評選。序位法與計

數法之適用應依招標文件

規定。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9條、

第 15條之 1 

六、底價訂定 

33 底價訂定時機或程序不符

合規定，例如：底價訂定時

機逾時、限制性招標底價

訂定時機及程序不符規

定、底價核定過程所示最

低標廠商、訂定底價作業

或時機不符合規定 

底價之訂定應依政府採購

法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辦

理： 

1.公開招標：於開標前定

之。 

2.選擇性招標：於資格審

查後之開標前定之。 

3.限制性招標之議價：於

議價前參考廠商之報價或

估價單定之。 

底價核定日期及簽署時間

應載明，避免衍生釐清底

價訂定時機之困難。 

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2

項、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53 條、第 54 條、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 8

之 7 

34 底價分析說明不足或資料

不完整，例如：底價單或簽

辦文件未見底價之預估金

額及其分析資料、底價分

析資料不完整、未提供底

價分析資料供首長核定參

考、底價訂定缺乏合理性

分析、底價組成未明確、底

價估算偏低、底價訂定不

符市場行情 

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

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

市場行情及參考歷年決標

資料妥為編列，經規劃、設

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

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

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

價分析應具體明確，不得

過於簡略。 

政府採購法第 46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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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底價核定文件未依規定辦

理，例如：底價核定單未註

明時間日期(8碼)、底價表

日期未填、金額誤繕、與預

算不符、底價簽文未以密

件辦理、底價核定文件未

檢附、底價訂定簽章不符

規定、底價表未依規定填

寫及簽認 

底價之訂定，應由規劃、設

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

預估金額及其分析，並由

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

價核定文件應註明完整日

期時間(8碼)，並以密件處

理。 

政府採購法第 46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3條、

第 54條 

七、開標程序 

36 開標前未查詢拒絕往來廠

商，例如：於開標前未審查

投標廠商是否被刊登為

「拒絕往來廠商」、開標後

未查詢拒絕往來廠商、開

標前未查詢投標廠商停業

處分、拒絕往來廠商查詢

時間不符、開標時查詢拒

絕往來廠商不明、開標階

段未迴避政府機關人員 

機關應於開標前查詢並確

認投標廠商有無經撤銷登

記或受停業處分，並列印

查詢結果備查。如查有上

開情形，應依政府採購法

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不列

入合格廠商。查詢時間應

記載於開標紀錄。 

政府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

第 6 款、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55條 

37 開標主持人未經首長授權

或指派，例如：主持開標、

決標人員，應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指派適當人選

擔任，卻無簽辦指派相關

書面資料、開標主持人未

經首長授權、開標主持人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指派、主持人員指派不明

確 

各機關於主持開標、比價

或決標人員均應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

人員擔任，並留存指派紀

錄。開標紀錄應載明主持

人姓名、職稱。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 

38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錯誤

或缺漏，例如：開標紀錄未

載明投標廠商標價、開標

紀錄未詳載評審紀載、開

標紀錄表頭名稱未劃除，

審標欄位未填、開標紀錄

得標廠商簽名欄位未核

章、開標紀錄資料不完整、

機關製作開標紀錄，應確

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51條規定，記載： 

1.招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摘要。 

2.各投標廠商之標價。 

3.開標日期。 

4.其他必要事項。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1

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序號 8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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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紀錄未載開標家數及

開標前合格廠商、開標工

作檢查表未勾稽 

開標人員及監辦人員應會

同簽認並加強行政複核作

業。 

39 監辦程序未落實，例如：監

辦方式與簽辦公文不一

致、開標、流標紀錄未見監

辦人員之簽名或蓋章、監

辦採購未經首長核准、機

關主會計監辦人員簽章、

監辦單位未簽章、決標作

業監辦不符規定 

機關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

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

核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

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

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程序。

若採書面方式，監辦人員

應於紀錄上載明「書面審

核監辦」字樣，並簽名或蓋

章。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

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4 條第

1項及第 7條第 4項 

40 押標金保證金作業不符規

定，例如：押標金保證金繳

納期限規定不明確或不合

理、押標金有效期不符規

定、押標金保證金規定不

符、押標金保證金繳納等

說明移除、押標金辦理不

符規定、保險單正本收據

不符規定 

機關應依「押標金保證金

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

定，明確訂定保證金種類、

金額、繳納期限及繳納方

式。押標金有效期應至少

至開標日後 30日。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

作業辦法第 9條、第 10條、

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8

條 

八、審標程序 

41 廠商標價低於底價處理不

當，例如：標價偏低處理未

訂定合理期限、最低標廠

商標價低於底價 80%未依

採購法第 58條規定辦理、

簽辦資料未完整敘明廠商

標價低於底價 70%以下之

說明、低底價入折廠商說

明不足、總標價低於底價

處理不符 

機關辦理採購，投標廠商

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應洽

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並

訂定合理期限(通常為 7

日)。廠商未於期限內提出

合理說明或擔保者，得不

決標予該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 58條 

42 審標結果未書面通知，例

如：未書面通知審標決標

結果、審標及決標結果通

知未為救濟期間教示、審

標決標結果未通知各投標

廠商、3家廠商報價單均未

機關辦理採購之審標，應

依投標須知之規定，審查

投標文件是否符合招標文

件之規定，並應將審標結

果通知各投標廠商，對不

合格之廠商應敘明其不合

政府採購法第 61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4條 



14 
 

加蓋印鑑章、投標文件審

查結果未通知廠商 

格之理由，並附記救濟期

間及方式。 

43 廠商資格審查不完整，例

如：投標廠商資格文件審

查表另書寫於資格標開標

紀錄表、開標後資格審查

不符規定、開標階段廠商

資格未查明、受理廠商檢

舉投標流程不明確、審標

結果未載明 

機關應依投標須知規定審

查投標廠商資格，並製作

資格審查紀錄。審查結果

應通知投標廠商，不合格

者應敘明理由。 

政府採購法第 50條 

九、決標程序 

44 決標前未再次查詢拒絕往

來廠商，例如：開標日與決

標日不同日時，未於決標

前再次查察投標廠商是否

被刊登為「拒絕往來廠

商」、決標日未再查詢拒絕

往來廠商 

投標廠商如有政府採購法

第 103 條第 1 項不得參加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

形，機關應於開標當日之

開標前查詢外，如開標日

與決標日不同日時，亦應

於決標前再次查詢，並列

印查詢結果備查。 

政府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

第 6款、第 103條 

45 決標紀錄記載不完整或錯

誤，例如：決標紀錄未記載

決標日期、決標紀錄未記

載投標資訊、決標紀錄低

於底價未修正、決標紀錄

招標方式誤植、決標紀錄

未載明議價紀錄、決標紀

錄未記載審核監辦、決標

紀錄未記載相關字樣、決

標會議記錄不符規定、決

標紀錄用語不當、保留決

標紀錄用語不當、保留決

標紀錄與發辦資料所載廠

商提出說明期限不一致 

機關製作決標紀錄，應依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規定，記載： 

1.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摘要。 

2.得標廠商名稱。 

3.決標金額。 

4.決標原則。 

5.決標日期。 

6.其他必要事項。 

並由辦理決標人員會同簽

認;有監辦決標人員或有

得標廠商代表參加者，亦

應會同簽認。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序號 10之 1、10之 7 

46 議價程序不符規定，例如：

議價紀錄決標原則記載錯

誤、未檢附議價紀錄、議價

主持人員指派不明確、議

價主持人核派未依規定、

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之議

價，應製作議價紀錄，載明

議價過程、議價結果等事

項。議價紀錄應由主持人

及監辦人員簽認。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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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價結果簽核項目字樣請

改善、議價文件未見決標

議價前查詢 

47 決標結果未書面通知各投

標廠商，例如：決標結果未

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決

標通知未附記救濟期間、

決標通知內容不符規定、

決標結果未通知拒絕往來

廠商、未書面通知未得標

廠商、決標後未通知投標

廠商、決標結果未書面通

知投標廠商、決標結果通

知方式不符、決標會議記

錄決標金額與評選總表不

一致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

購之招標，除有特殊情形

者外，應於決標後以書面

通知各投標廠商決標結

果，其通知事項應包括： 

1.案號。 

2.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

摘要。 

3.得標廠商名稱。 

4.決標金額。 

5.決標日期。 

對不合格或未獲選之廠商

應敘明其原因，並附記救

濟期間及方式。 

政府採購法第 61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4條 

48 決標公告逾期或內容錯

誤，例如：未於決標日起 30

日內刊登決標公告、決標

公告逾期、履約期間等資

訊誤植、決標公告內容錯

誤或不完整、決標公告未

刊登、決標公告記載得標

廠商原始投標金額與服務

建議、決標公告履約執行

機關名稱錯誤、決標公告

地點與實際不一致、決標

公告未通知廠商、決標公

告未按規定辦理、招標公

告決標公告政風人員擔任

情形填列不一致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

購之招標，除有特殊情形

者外，應於決標日起 30日

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

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決標

公告內容應與實際決標情

形一致，並加強行政複核

作業。 

政府採購法第 61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4條、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

辦法第 12條、第 13條 

49 決標程序違反規定，例如：

評定最有利標後複於召、

評選結果未簽報機關首長

核定後才決標、決標簽呈

內容說明限制性招標、報

價低於底價決標文字錯

誤、未依法通知決標結果 

機關辦理最有利標，應於

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勝廠

商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決定是否決標予該

優勝廠商。決標應依政府

採購法第 52條規定之決標

原則辦理。 

政府採購法第 52條、最有

利標評選辦法第 15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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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訂約與履約階段 

50 契約範本未使用最新版

本，例如：採購契約未使用

最新範本、契約主文版本

未更新、招標範本未採用

最新版本、招標契約履約

期限不一致 

機關辦理採購應使用工程

會最新版契約範本，並依

個案性質增刪條款。契約

內容應與招標文件一致。 

政府採購法第 63條 

51 契約內容錯誤或不明確，

例如：契約定稿內容錯誤、

契約書內容與作業需求書

不一致、契約書副本份數

未填、契約保險相關條款

內容缺漏、契約載明之保

險事項與實際不符、契約

保險條款未訂自負額上

限、契約規定違約金不符、

契約及投標須知不符、契

約用詞不符法令、契約未

訂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契約服務費用定義不清、

契約條款由協議改為機關

明訂、契約條款前後不一

致、契約地點與公告不一

致、契約未載明估驗條件、

契約書漏列日期及附錄頁

面 

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規定，訂定公正、完整之

採購契約。契約應載明採

購標的、履約期限、付款條

件、驗收標準、物價調整、

智慧財產權歸屬、保險、罰

則等事項，並確保契約各

處記載一致。 

政府採購法第 63條、採購

契約要項 

52 履約期限規定不明確或不

合理，例如：履約期限規定

不合理(開工早於簽約)、

契約名稱使用「範本」且未

去除「(稿)」字樣、招標公

告履約期限不一致、履約

期間給付全職從事薪資規

定不明 

機關應明確訂定履約期

限，並確保契約各處記載

一致。履約期限應自簽約

日或機關通知日起算，不

得早於簽約日。使用契約

範本應去除「範本」及

「(稿)」字樣。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

號 11之 1 

53 未確實查核廠商投保文

件，例如：未查核廠商投保

文件、保險單被保險人未

列監造廠商或機關、保險

機關應確實審查廠商投保

之保險單，確認： 

1.保險範圍是否符合契約

規定。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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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與契約規定不符、營

造綜合保險未將技術服務

廠商納入被保險人、保險

單主檢查表案件名稱誤

繕、契約保險相關條款內

容缺漏、契約載明之保險

事項與實際不符、保險人

未列監造廠商、保險備查

應為監造審查機關核定、

保險條款未保障廠商端人

員、保險契約書供審時機

不當、保險金額訂定不符

規定、廠商應於接獲機關

備查文到日起算、營造綜

合保險投保期間、廠商未

在開工前完成正確的保險

投保、契約保固保證金繳

納期限、履約保證金繳納

期限不符規定、履約保證

金繳納期限未訂明、履約

保證金以公司支票繳納不

符規定、履約保證金繳納

期限未合理訂定 

2.保險金額是否足額。 

3.保險期間應涵蓋履約期

間，如有展延應隨同展延。 

4.被保險人應包括機關、

監造單位等。 

54 監造計畫書及施工計畫書

提送逾期或核定延宕，例

如：監造計畫書、施工計畫

書、品質計畫書提送逾期

或核定延宕、機關核定監

造計畫書之依據未敘明契

約相關規定、機關核定整

體施工及品質計畫書之依

據未敘明、監造計畫未依

規定提送、監造計畫未見、

監造計畫書內容缺失、監

造計畫書逾期說明不足、

監督現場工程未依規定、

施工計畫書備查應為監造

審查機關核定、品質管理

作業須檢驗項目、品質計

機關應注意監造計畫書、

品質計畫、施工計畫等核

定作業之程序及時間，並

依「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

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或

「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

約定權責分工表」規定期

限辦理： 

1.監造計畫書：設計單位

應於接獲機關通知後 7 日

內提送，機關應於收受後 7

日內核定。 

2.施工計畫書：廠商應於

開工前提送，監造單位應

於收受後 7 日內審查完成

並送機關核定。 

工程會 96 年 5 月 22 日工

程企字第 09600210660 號

函、工程會 97年 1月 8日

工程管字第 09700011700

號函、公有建築物施工階

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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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施工計畫分別於開工

後核定、整體施工及品質

計畫書審查意見改善回覆

表覆核未完成、未確實查

核開工計畫書及開工事

宜、未見機關通知營造廠

商開工之相關文件 

3.品質計畫書：廠商應於

開工前提送，監造單位應

於收受後 7 日內審查完成

並送機關核定。 

上述文件應於開工前完成

核定。 

55 監造報表記載不確實，例

如：監造報表記載不確實

或不完整、施工日誌未核

章或記錄不完整、工程督

導紀錄預定完工日期錯

誤、監造單位驗收紀錄未

記、施工日誌未核章 

監造單位應確實填寫監造

報表，包括施工日誌、品管

紀錄、查驗紀錄等，並由監

造人員簽章確認。施工日

誌應每日記載工程進度、

天候、施工人數、機具、材

料進場、施工情形、重要事

項等。機關應落實監督監

造單位執行監造業務。 

技師法第 16條、工程會相

關函釋 

56 主要部分規定不明確，例

如：主要部分未載明(品質

管理、環境保護、施工)、

主要部分未勾選營造業法

相關人員規定、投標須知

未明確說明主要部分之義

務、投標須知主要部分未

載明、招標須知主要部分

未填、得標廠商應自行履

行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主

要部分與工作內容關聯性

不當、直接工程費未載明

為契約主要部分、自行履

行部分未納入分析、招標

須知未載明廠商應自行履

行品管制等 

機關辦理工程或技術服務

採購，應於招標文件載明

廠商得標後應自行履行之

主要部分，及得標後將之

交付他人完成履約所需之

專業人員、設備及其他必

要條件。工程採購之主要

部分包括： 

1.假設工程、施工機具、工

地管理。 

2.品質管理。 

3.環境保護。 

4.施工安全衛生管理。 

5.營造業法第 3 條規定之

承攬業務。 

政府採購法第 65條 

57 契約價金調整未依規定辦

理，例如：契約未訂定工程

物價指數調整方式、契約

價金調整漏未勾選減價收

受款項、契約延遲付款、投

訴對象空白未填列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於

招標文件載明契約價金之

調整方式。未達公告金額

之採購，得不訂定物價指

數調整條款。 

採購契約要項 

58 技師簽證不符規定，例如： 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 技師法第 16條、工程會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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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書、施工計畫書

及整體品質計畫書，僅於

送審核章表蓋有公司大小

章及私章，惟未見技師本

人於封面或內容首頁簽署

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設

計圖說，技師逐頁加蓋執

業圖記，惟漏未簽名、工程

預算書，雖於封面或內容

首頁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

圖記，惟全份文件未依規

定加蓋騎縫章、工程預算

書未依技師法規定辦理 

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

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

記。工程預算書應於封面

或內容首頁簽署並加蓋技

師執業圖記，全份文件應

加蓋騎縫章。機關應落實

審查並注意技師執行業務

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

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

師執業圖記，以確認技師

本人親自執行業務，並負

專業責任。 

年 12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號令、工程會

99 年 9 月 6 日工程技字第

09900360420號函 

59 廠商簽約期限逾期未處理

或其他契約管理缺失，例

如：契約用印日期誤繕、契

約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

履約階段契約文件疏漏、

函送契約書予廠商未提醒

繳納印花稅、未訂定估驗

付款條件、契約未見印花

稅證明 

機關應於決標後依政府採

購法第 63條規定，與得標

廠商簽訂契約。機關應通

知得標廠商於一定期限內

簽約，廠商逾期不簽約者，

機關得廢止決標。契約應

依印花稅法繳納印花稅。 

政府採購法第 63條、印花

稅法 

60 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例

如：廠商應繳資料未備前

揭檢核表、履約管理權責

不清、履約階段進度管控

不當、履約管理契約書履

約期限不一致、履約階段

施工日期未依契約規定、

履約階段履約管理監造計

畫未見、履約階段履約管

理計畫名稱不符、履約階

段保險單主檢查表案件名

稱誤繕、履約保證金歸還

事項空白未訂定、土石方

計價與施工管理規定競

合、土石方運送場所未確

認及勾選 

機關應於廠商履約時，善

盡管理責任： 

1.審查廠商提送之履約文

件。 

2.監督廠商履約進度及品

質。 

3.辦理估驗計價。 

4.處理契約變更。 

5.處理履約爭議。 

機關應於驗收時確實執行

監督之責任，並明定驗收

之標準，對不符合契約內

之行為，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 

政府採購法第 63條、第 70

條、第 70 條之 1、政府採

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12之

1（109.09.14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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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驗收 

61 驗收程序不符規定，例如：

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

購，機關未於規定日期內

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確定

是否竣工及驗收、驗收金

額未達公告金額、驗收主

驗人員未派遣、驗收文件

監辦人員未簽章 

辦理工程採購案應依據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2條

第 1項規定： 

1.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

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

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

機關。 

2.機關應於收到該書面通

知之日起 7 日內會同監造

單位及廠商，依據契約、圖

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

及數量，確定是否竣工。 

3.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

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

成後 30日內辦理驗收。 

4.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

主驗。 

政府採購法第 71條、第 72

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92條、第 94條、第 101

條 

62 驗收紀錄內容錯誤或過於

簡略，例如：驗收證明書日

期或廠商名稱誤植、「驗收

經過」一欄僅簡略記載「驗

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

相符」 

機關製作驗收紀錄應切實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6條規定，記載： 

1.案號。 

2.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

量。 

3.廠商名稱。 

4.履約期限。 

5.完成履約日期。 

6.驗收日期。 

7.驗收結果。 

8.其他必要事項等。 

驗收經過應詳實記載驗收

過程、查驗項目、結果等。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 

63 材料設備檢驗資料缺漏，

例如：工程品管辦理檢驗

項目、鋼筋混凝土試驗報

告、第三方檢驗證明未勾

選、出廠證明文件未勾選 

機關應確實審查廠商提送

之材料設備檢驗報告、出

廠證明、第三方檢驗證明

等文件，確認材料設備符

合契約規定。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2

條 



21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64 文書處理程序未依規定，

例如：採購案簽辦文件，承

辦、會辦單位與首長等相

關人員未簽註日期及時

間、文書處理程序未載明

時分、招標文件相關簽呈

未註明密等 

文書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

員，均應於文面適當位置

蓋章或簽名，並註明時間

(例如 8 月 1 日 10 時，得

縮記為 0801/1000)，以明

責任。機密文件應註明密

等。 

文書處理手冊 

65 複數決標未依規定辦理，

例如：複數決標未載明理

由、複數決標未依規定辦

理協商措施、流廢標檢討

原因不合理，減項發包處

理不當 

機關採複數決標，應於招

標文件載明： 

1.決定複數決標之廠商家

數之方式。 

2.複數決標之項目及數

量。 

3.得複數決標之項目及最

高數量。 

並應載明辦理複數決標之

理由。 

政府採購法第 52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

2 

66 限制性招標理由說明不

足，例如：未敘明符合限制

性招標事由、公文未敘明

前例案名、簽辦未說明符

合限制性招標事由、簽辦

限制性招標議價辦理但未

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法

源引用不當、限制性招標

辦理方式不符規定、注意

事項未說明符合該款情

形、未公開程序選洽廠商

訪價 

機關辦理限制性招標，應

於招標文件載明符合政府

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

情形之一，並敘明理由。有

前例者應載明前例案名、

案號。限制性招標應依法

定程序辦理公告或邀請符

合資格廠商比價或議價。 

政府採購法第 22條 

67 採購流程概述表資料錯

誤，例如：採購流程概述表

日期錯誤、採購流程概述

表不一致、採購流程概述

表決標階段底價誤植、廠

商錯誤標經費、資料錯誤

缺漏、預估金額與底價錯

誤 

機關應確實核對採購流程

概述表各階段之資料，包

括案號、案名、預算金額、

底價、決標金額、日期等，

避免資料錯誤。 

工程會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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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未依規

定辦理，例如：採購案社會

福利服務辦理未說明、需

求說明書評選項目不得列

為回饋 

機關不得要求廠商提供回

饋。評選項目不得將回饋

金額或回饋項目列為評分

項目。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69 未將廠商企業社會責任

(CSR)指標納入評分項目 

機關辦理評選時，建議將

CSR指標納入評分項目，以

引導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

重視其企業社會責任。CSR

指標可包括： 

1.僱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

民之人數及比率。 

2.取得環保標章、節能標

章、綠建材標章等環保相

關認證。 

3.企業永續報告書之編

製。 

4.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之情

形。 

工程會 111 年 12 月 13 日

工程企字第 1110100771號

函、工程會 113 年 5 月 28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1300104621號函 

70 招標方式未說明或引用錯

誤，例如：招標方式未公告

說明、預計金額與底價表

不一致、招標公告辦理方

式錯誤、招標內容未敘明

依據法條及招標方式等資

訊 

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公告

載明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

標)，並依法定程序辦理。 

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至第

22條 

71 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分析作

業未完整 

機關辦理巨額採購，應於

使用或履約過程中，將該

財物、勞務或工程之使用

情形，依「投標廠商資格與

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

準」第 5 條規定製作效益

分析。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

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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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茲為減少上開類案缺失重複發生，本小組經詳列 114 年度受稽核案件之採購缺

失態樣，逐一針對缺失研擬改善建議，並彙整本報告，供本縣各機關及所轄鄉(鎮)

參考，希冀有效提升採購案件品質，俾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各機關辦理採購時，應特別注意： 

1.使用最新版範本：參考使用工程會最新公布之各項招標文件範本，並於首頁註

記引用版次及時間。 

2.加強行政複核：招標文件製作完成後，應加強行政複核作業，避免資料錯漏、

前後矛盾等情形。 

3.確實保密作業：招標文件於公告前、評選委員名單於公開前、底價核定文件等

應確實辦理保密。 

4.完整簽註時間：文書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員，均應於文面適當位置簽章並註明

時間，以明責任。 

5.落實履約管理：善盡管理責任，確實審查廠商提送之各項文件，監督履約進度

及品質。 

6.依限辦理驗收：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竣工確認及驗收，並詳實記載驗收過程。 

7.重視企業社會責任：辦理評選時建議將 CSR指標納入評分項目。 

8.強化採購專業：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 

 


